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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志愿服务是志愿者不图物质报酬而自愿为推动社会道德文明所开展的公益服务活动,它具有服务的志

愿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等伦理特征。其鲜明的伦理属性决定它在提高公民的道德认识、丰富公民的道德情感、

强化公民的道德责任和增强公民的道德能力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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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志愿服务的内涵

志愿服务是指志愿组织(或称为 “非政府组织”、“民间

组织”等)成员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体能和财富,自愿贡

献个人时间和精力,通过各种服务性的行动去实现对社会

事业的支持,以及对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帮助,在不

图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福

利事业而提供的服务。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曾为非

政府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作出过明确界定:志愿组织成员

利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技能、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善心为

邻居、社区、社会提供非营利、非职业化援助的行为。[1](P4)世

界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也曾经指出,志愿服务组

织产生的本质与特性,主要在于改善人类生活,以及提升生

命品质的一种无形的东西:使人获得知识、使空虚的人获得

充实与实在,其精神是仁爱的、利他的,为公益着想的,其做

法应兼具系统性、持续性与前瞻性。它通常依托民间相对

专业化的组织和指导力量,出于参与主体自觉的道德选择,

超越常规的经济交往活动领域,以造福他人和社会为目的,

对社会公众形成广泛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二、志愿服务的伦理特征

(一)服务的志愿性

任何一个志愿组织都有一定数量的志愿者。从一般情

况来看,“这些组织的领导成员一般来自于大学中的知识分

子或前政府官员,多数工作人员则来自于社会基层,如热心

社区的服务者、大学生,或非政府组织所服务的对象,这些

具有共同公益目标的人们自愿地以相当松散的方式组织在

一起。”[2]这些组织成员绝大部分是不接受金钱或实物报酬

而为组织提供时间、精力和经验的志愿者,他们有关共同价

值取向和公益性目标,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奉

献精神。因而,志愿性是志愿组织最具特征的一个属性,是

志愿组织的基本伦理属性,是志愿服务的重要伦理基础。

其志愿性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入会的志愿性。

志愿组织是非强制性民间组织,因而加入到组织中去的成

员不是被迫的、强制的或行政命令的,而是自愿的,是出于

志愿奉献和利他目的的。他们可以自愿加入,也可自由退

出;其次,服务的志愿性。对志愿者来说,“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和精神动力,利他主义和互助

主义是他们的价值目标,内在驱动他们参与社会服务活动

的不是利润动机,也不是权力诱惑,而是一种强烈的爱、同

情和对正义的追求。

(二)服务的公益性

这是志愿组织的核心伦理属性,是志愿服务坚实的伦

理基础。志愿服务的公益性主要从志愿组织所关注和服务

的对象上来体现。志愿服务的目的,不是营利,而是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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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尤其是服务社会公益性事业,所以,它所关注的焦点主

要是被主流社会所不顾或难以顾及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

例如人口、贫困、医疗卫生、残疾人以及人道主义救援和人

权等,它服务的对象大多是被主流社会所忽视或排斥的社

会弱势群体。志愿组织让这些在社会地位、财富分配、政治

权力行使、法律权利享有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及在

发展方面潜力相对匮乏的弱势群体,能够机会均等地参与

社会的发展并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而使他们达

到物质和精神上富有的生活境地,这是志愿组织执著追求

的价值目标,也是志愿组织的活动宗旨和使命。同时,志愿

服务的公益性还体现在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填补

和纠偏上。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上,由于政府和市场失

灵而使社会公众得不到满足,志愿组织便从社会中产生出

来,志愿性地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
(三)服务的非营利性

这是志愿组织的特殊伦理属性,是志愿服务纯洁性的

伦理基础。志愿服务的非营利伦理属性,可以使其抵制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腐蚀,保持经济上的清廉、行
为上的独立、组织上的纯洁,真正成为一种公益性和道义性

的组织。当然,其服务的非营利性并不意味着志愿组织的

服务就不能产生利润,只是所产生的利润只能用于特定组

织目标的实现,而不能用于分配,正如萨拉蒙所指出的,“不
是为其拥有者积累利润,非营利组织也许在一定的期限内

积累一定利润,但是这些利润必须返回团体使命所规定的

工作中去,而不是在组织缔造者中进行分配”。[3](P34-35)

三、志愿服务在公民道德养成中的作用

(一)提高公民的道德认识

皮亚杰认为,人的道德发展过程是在人和外部环境相

互作用的条件下,通过人的心理内部活动所引起的同化和

顺应的过程。这种心理活动来源于道德思维的积极发展,

而道德思维的发展又以逻辑思维的发展作为前提。所以要

提高道德水平和实现道德价值,首先必须提高以逻辑思维

为特征的认识水平。公民道德认识水平的提高,首先需要

公民在道德认识过程中,从被动转向主动,积极主动地将道

德经验、价值观念等转化为内在行为和表现。志愿服务为

这种转化提供了实践的条件和情境。因为公民参与组织服

务的前提条件是自发、自愿、自主,参与组织活动的目的是

出于对社会和他人的关爱,因而,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公民道

德教育的现代转型,即从被动式转向主动式教育,更多尊重

公民的自愿性,创造多种机会引导公民自发、自主地认识道

德现象、道德关系、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我国内地最早注

册成立的志愿服务团体———深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是
由一大批志愿为青少年、为社会服务的社会各界人士(主要

是青少年)组成的社会团体。成立之初,其发起人就认识

到,深圳特区在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的同时,人们缺少社会

公德意识和道德价值观念,对一些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熟视

无睹,对社会上出现的不良道德现象漠不关心,因而,他们

认为有义务组织起来开展活动,以提高公民的道德认识水

平,培养公民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判断能力。他们在这

种思想指导开展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逐步成为深圳市民

参与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文明素质的重要载体,成为社会服

务和社会保障的重要力量。同时,在这种志愿精神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公民自发、自愿地参与志愿服务,在实践中逐渐

理解和认识公民道德建设内涵和重大意义,教育效果持久

而深化,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从2000—

2006年,深圳的文明指数每年都要增长10.95%左右,[4]反

映了近年来这座拥有全国最大的义工队伍城市公民的道德

认识水平有了极大提高,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逐步转化为

他们的行为指南。
(二)丰富公民的道德情感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永远是科

学的道德修养方法,离开道德生活实践,就无从认识人们的

道德关系,离开道德生活实践,就无法判明善与恶、正与邪、

是与非、荣与辱。也就是说,不进行道德生活实践,人们就

不能不断获得精神的能源,人们也就无法形成对于特定道

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的情感体验,无法形成道德情感。因此,

人们必须投身于道德生活实践,这是人们养成道德情感的

重要途径,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的,“道德所以为道德,在于

不仅是思想认识,而更是行为的规范。道德决不能徒托于

空言,而必须是见之于实际行动。”[5](P161)志愿服务活动为

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提供了广阔的领域和途径。很明显,

志愿组织成员参与志愿服务,在为社会、他人开展服务、做
出奉献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一种道德体验和感受,就如很

多志愿者所说的,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目前,我国教育改

革的一项重要探索就是提倡体验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也应

该注重体验的价值,而志愿服务就是一种特殊的生活体验

教育:一方面,志愿者自觉自愿投入时间和精力,为社会和

他人提供服务,不管自身是否仍然存在生存压力,每个人在

从事志愿服务时,是不带有直接个人利益的体验;另一方

面,志愿服务是人们在没有机构、组织压力下从事的服务活

动,是自觉选择、心甘情愿、具有愉快情绪的体验。因此,当
人们的志愿服务与公民道德规范相吻合、相融合时,他们就

会产生积极、愉悦的道德情感,从而也支持正确道德认识的

深化。“体验者对周围关系世界的通融性越强,照应周围关

系的意识越强烈,智慧越高,其行为的道德性也越强,最后

从三重生态关系获得融通性领悟的时候,即达到了生态体

验的境界。”[6]并且,志愿服务体验所产生的道德情感体验,

是最为真挚也最为深切的,它摒弃任何的虚饰,深入影响人

的心灵。对于志愿者而言,也许他们在参加服务之前并没

有明确的认识,当真正投入志愿活动时,他们往往会被其他

志愿者感染、被服务对象感染、被服务成效感染,体验到人

生的真正价值,道德情感便由此而生。许多志愿者都说,做
志愿者,你的生活会更加快乐。

(三)强化公民的道德责任

一个社会或阶级,为了一定的利益和需要,总是向社会

成员提出和规定各方面的道德责任,用以调整人和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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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关系。人们不管是否意识到,都必然要履行对社会、

国家和他人所负有的道德责任。自觉遵守和履行自己在各

方面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是每个人应具有的品质,而履行道

德责任,要依靠内心强烈的道德信念和高度的道德责任感。

这种信念和责任感,通过志愿组织这所“道德学校”的培养

和磨砺,可以得到有效生成和强化。在这所学校里,人们履

行着道德实践,内在地产生义务感,形成道德责任感,从而

磨砺道德意志,强化对他人、社会的道德责任,使道德教育

产生实效。这相对于传统的采取简单的说教和灌输的教育

方式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尤其是对青少年学生来说,“在发

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自身内部的

矛盾,即自己的社会责任与自己本身尚不成熟之间的矛

盾。”[7](P132)因此,如果继续用简单的、外在的说教和灌输方

式要求青少年形成道德责任感,不仅达不到效果,而且可能

引起青年反感,导致抵触情绪。与此相反,一种比较有效的

教育方式是,鼓励青少年参与志愿服务,让他们在服务他

人、贡献社会的过程中,既看到自己能力的增强,看到自己

对社会的价值,又明白自己的行为后果,学会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这样一来,他们的道德责任感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和形成,达到预期的道德教育目标。所以,包括我国在内的

各国志愿服务,往往以青少年、学生为参与主体,这其中就

有这方面的因素和目的。
(四)增强公民的道德能力

道德能力作为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它是人完成道德行

为所必需的心理特征,是形成道德品质的关键环节。提升

道德能力,除了道德认识、道德意识之外,必须进行道德实

践,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培养、锻炼和增强公民的道德能力。

传统道德教育推行“知”与“行”的分离,重视道德说教而忽

视道德实践,尤其是忽略道德中对人的能力的提高、开发和

运用,使得民众感到道德压抑,而不是道德激励。与此相

反,志愿组织以其鲜明的伦理特性和高扬的志愿精神,开展

多种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为公民道德能力锻炼和增强提

供了条件和机会。尤为突出的是,志愿服务强调自主参与,

在参与中体现道德精神,在参与中发展道德能力,这种活动

模式能使参与者的道德能力得到快速的锻炼和提升。比如

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能发展自我道德意识,提高他们的自

我认同感,形成比较开阔的社会观,并增进他们的智力和道

德能力。同时,在志愿服务中,志愿者能学会权衡各种利

益,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利,能学会某种正义观和公共的

善,如志愿组织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正义色彩的社会组织,在
人类社会追求人道与公正的价值理想过程中,尤其是在农

民工、贫民、失学儿童、残疾人、难民等弱势群体保护和救助

中,以其灵活高效的特点发挥着重要作用,扮演着“正义之

士”的角色,维护着边缘群体的正当权益,如给弱势群体提

供食品、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的服务,志愿组

织这种行为的结果,一方面,培养了弱势群体的自立精神特

别是再生产能力,使弱势群体摆脱贫困、恢复自我生活的能

力等,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另一方面,通过

这些实践活动,提高了志愿者自身的道德实践能力,将社会

道德规范内化为道德品质,而且,还能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

可和赞同,使道德行为带来的道德价值得到肯定,“我们对

我们自身价值的价值感,以及我们的自信,都依赖于他人对

我表现出来的尊重和互惠性。”[8](P338)这就说明,社会其他

成员对志愿者付出志愿服务的劳动所给予的尊重和回报,

能增强志愿者的道德自信力和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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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voluntaryserviceisorganizedbyvolunteersofNGO (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for
thepurposeofenhancingsocialmorality,withoutmaterialrewardorcompensation.Ithasmanyethical
characteristicssuch asvoluntary,publicly benefited and nonprofit.Thespecificethical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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